	公示信息要素名称
	信息内容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阳自然资规罚字〔2025〕02号

	行政处罚事项名称
	对非法占地的处罚

	处罚类别
	1.罚款2.退还土地3.拆除非法建筑物和其他设施

	处罚事由
	2008年6月李X龙在未办理审批手续的情况下，擅自在大王镇XX村村民承包地上建设货场，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二条第三款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。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二条第三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六条

	信用主体名称
	李X龙

	代码类型
	身份证号

	代码
	420222XXXX10082431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
	处罚结果
	1.责令你将非法占用的2400平方米土地退还给阳新县大王镇中庄村2.责令你十五日内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93平方米建筑物和其他设施3.对你违法占用的2400平方米土地按每平方米20元的标准处以罚款人民币48000元。

	处罚决定日期
	2025年11月21日

	处罚机构
	阳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	当前状态
	正常

	状态变更日期
	/

	公示截止日期
	2026年11月20日


